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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监管中的行政罚款制度研究


苏苗罕

　　内容提要：行政罚款是美国联邦政府监管机构日益频繁使用的执法手段。行政罚款主

要适用于与政府监管或者税收征收相关的违法行为，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属于行政犯而非自

然犯，并且其适用能够实现预防或者救济的功能。在联邦立法中设置行政罚款条款时往往

注重与其他执法工具的组合，突出其弹性灵活的优点，使其成为刑罚、吊销许可证等制裁方

式的重要补充。在罚款金额的确定上，美国联邦法律和行政规则往往明确规定执法机关确

定罚款金额的公式和调整系数。行政机关在评估确定罚款金额时，往往同时考虑违法收益

和违法程度，以求实现最佳的威慑效果。为了确保行政罚款的有效、高效和公正性，法律在

实施程序方面提供了两种主要模式选择，一种是赋予行政机关对行政罚款和解进行评估并

作出妥协的权力，但要求有更高水平的行政程序保障；一种则将实质性的权力赋予司法机

关，但是强调行政程序的灵活和效率。如果相对人没有依照监管机构的罚款决定或者双方

达成的和解协议交纳行政罚款时，联邦地区法院负责强制执行罚款的决定或者和解协议，法

律同时规定了可以按日加收罚款或者提供禁令救济。行政罚款资金一般上缴国库，但是为

了奖励举报人或者救济受害人的目的，法律作出特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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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为了实现法律规定的目标，政府监管机构往往拥有“丰富多样的行政制裁的弹药

库”。〔１〕 而其中，行政罚款是美国监管机构长期以来使用的一种重要执法手段。正如美国

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Ｂｒａｎｄｅｉｓ）在赫弗林诉米歇尔（Ｈｅｌｖｅｒｉｎｇｖ．Ｍｉｔｃｈｅｌｌ）案中所指出

的：“早在最初的１７８９年的税法中就规定了支付固定数额或者一定数值范围的金钱，已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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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监管的行政法研究 》（项目号：１０ＹＪＣ８２００９３）的阶段性成果。
ＲｏｂｅｒｔＢ．ＭｃＫａｙ，“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４９ＩｏｗａＬ．Ｒｅｖ．４４１，４４２（１９６４）．



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而得到承认。”〔２〕１９６７年，７家内阁部门和 ６家独

立监管机构行政罚款收入为 ５，８５７，２２０美元。到了 １９７１年，７家内阁部门和 ８家独立监

管机构行政罚款收入达到 １０，４６３，６２２美元。〔３〕 而到了 ２０１１年，仅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

办公室（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ｓｓｅ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缩写为 ＯＦＡＣ）一家当年行政罚款收入就达到了

９１，６５０，０５５美元，这几乎达到４０年前整个联邦政府罚款收入的８．８倍。〔４〕

鉴于监管机构越来越多采用行政罚款的趋势，１９７２年，美国行政会议〔５〕对行政罚款作

为行政制裁手段的功能进行研究。该研究报告指出，行政罚款为执法者提供了一种非常理

想的惩罚手段。行政罚款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逐案处理，以更符合现实主义哲学基础的方式

加以运用。根据上述研究，美国行政会议向国会建议更多地赋予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罚款的

权力，以此取代刑罚，或者作为刑罚的补充。〔６〕 这一建议后来在国会立法中得到广泛落实，

早在１９９５年，就已有２００多部立法中订入了行政罚款条款，〔７〕其中还有一部适用整个联邦

政府范围的《项目欺诈民事救济法》（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ｒａｕｄＣｉｖｉｌ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６）。〔８〕 如今行

政罚款已经成为监管机构常用的监管工具。〔９〕

与美国的监管同行一样，我国政府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行政处罚

作为主要的执法手段。但是，近年来，对于行政处罚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舆论批评之声也日

益高涨，其中既有批评“以罚代管”的问题，〔１０〕也有批评处罚力度不足的问题。〔１１〕 本文希望

通过考察美国联邦政府行政罚款的立法与实践现状，以求为中国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提供

借鉴和参考。

二　行政罚款的概念辨析

无论在哪个国家，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可能会实施侵害其他自然人或者法人利益的错误

行为。为了惩罚这些错误行为，除了监管机构常用的行政处罚之外，美国的侵权法和刑法中

也确立了类似的金钱惩罚制度，即民事惩罚性赔偿和刑事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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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Ｕ．Ｓ．３９１，４００（１９３８）．Ｓｅｅｅ．ｇ．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ｃｔｏｆ１７８９，ｃｈ．５，１Ｓｔａｔ．２９，４７．
ＨａｒｖｅｙＪ．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ｓ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Ｍｏｎｅｙ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ａｓａ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ｂｙ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ｕｌｙ１，１９７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３１，１９７２，Ｖｏｌ．２，ｐ．８９７．
２０１１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ＡＣ．
美国行政会议是根据国会１９６４年制定的《行政会议法》（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ｃｔ）设立的联邦咨询委员会，
专门负责研究联邦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有效性并向总统、国会或者美国司法会议提出完善建议，被称为美国行政

法领域的“政府智库”。美国行政会议成员由政府官员、教授或者律师等组成，人数在 ７５－１０１之间，其中包括总统
任命的１１人组成的执委会。详见苏苗罕：《美国行政会议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７２－６ＣｉｖｉｌＭｏｎｅｙ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ａｓａ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２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６７（１９７２）．
ＧａｒｙＪ．Ｅｄｌｅｓ，“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ａＭｉｃｒｏＡｇｅｎｃｙ：Ａ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３Ｐｕｂ．Ｌａｗ．
２０（１９９５）．
Ｐｕｂ．Ｌ．９９－５０９，１００Ｓｔａｔ．１９３４（１９８６）．
王静：《丰田被罚背后：民事罚款是美国监管重要手段》，《法治周末》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
例如一些地方交警部门推出的车辆超载“罚款套餐”制。参见刘凯玲：《罚款“包月”是在纵容超载》，《工人日报》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
例如，２０１１年夏天在渤海海域发生的康菲漏油事件，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８５条和第９１条的规定，可以处以警
告和罚款，其中罚款的最高数额是 ３０万元人民币；警告对康菲的影响微乎其微，最高 ３０万元的罚款对日进斗金的
康菲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行政罚款，其英文中经常采用的表述是 ｃｉｖｉｌｍｏｎｅｙ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ｃｉｖｉｌ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或者 ｃｉｖｉｌ

ｆｉｎｅ等，如果简单直译的话，应该是“民事罚款”。它与侵权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和刑事罚金一

样，都涉及金钱的交付并且具有制裁的功能，但是如果进行横向比较，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它

们之间是存在着重大差别，也因为此，在中文语境中使用“行政罚款”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

实质。事实上，也有一些学者就采用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ｅ的表述。〔１２〕

（一）行政罚款与惩罚性赔偿的区分

行政罚款和惩罚性赔偿的相同点在于都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解决相关的争议，但是

在实体特征上具有以下区别：

首先，这两种制度的适用领域不同。行政罚款适用需要有明确的制定法授权，立法中需

要明确规定哪些违反监管的情形属于行政罚款的适用对象。而惩罚性赔偿则仅适用于民事

侵权案件。

其次，它们的主观构成要件不同。行政罚款的成立不需要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而

惩罚性赔偿是针对那些恶意的、在道德上具有可非难性的行为而实施的，因此，只有在那些

行为人主观过错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根据一些判例，只有行为人的行

为是故意或者恶意的，或具有严重疏忽行为、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和存在重大过失的行为，

知道或意识到损害的高度危险行为时，行为人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轻微的过失

行为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第三，它们的客观构成要件不同。适用惩罚性赔偿要求造成损害后果。在适用惩罚性

赔偿时，受害人必须首先证明已经发生了实际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是被告的致害行为所导致

的。当然，原告在证明这些损害以后，法院不必再依据损害事实确定赔偿范围。美国《侵权

法重述》第９０８（２）条规定，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应考虑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或希望造

成的损害的性质和范围。

最后，两者的赔偿金额标准规定不同。对于行政罚款，联邦法律中往往会规定固定的罚

款数额标准，或者是规定罚款数额的上限。而惩罚性赔偿数额，则在联邦法律中既没有固定

的赔偿数额标准，也没有明确规定其上限。当然，这也导致法官和陪审团具有较大的裁量

权。例如，１９９４年判决的一起著名的热咖啡烫伤索赔案中，被告麦当劳快餐店被判在支付

１６万美金的一般赔偿金之外，还需支付高达２７０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１３〕不过，这种高额

惩罚性赔偿金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作为回应，最高法院也已经在一些案件中通过对《联

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进行解释，提出了限制惩罚性赔

偿数额的一些原则。例如，在宝马汽车北美公司诉戈尔（ＢＭＷ ｏｆ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ｃ．ｖ．

Ｇｏｒｅ）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惩罚性赔偿数额过高可以构成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财产权剥夺。

因此，需要根据被告侵权的可责难性（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惩罚性赔偿金与补偿性

赔偿金之间的比例以及适用于该行为的同类刑事罚金或者行政罚款数额来判决惩罚性赔偿

数额是否合理。〔１４〕 而各州也尝试通过立法限制惩罚性赔偿的最高数额。〔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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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ＷａｌｔｅｒＧｅｌｌｈｏｒ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２７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Ｑｕａｔｅｒｌｙ２６５
（１９７０）．
Ｌｉｅｂｅｃｋｖ．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ＢｅｒｎａｌｉｌｌｏＣｏｕｎｔｙ，Ｎ．Ｍ．Ｄｉｓｔ．Ｃｔ．，１９９４）．
５１７Ｕ．Ｓ．５５９（１９９６）．
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二）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的区分

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之间的区分十分关键，原因有三：

首先，两者适用的程序保障有所不同。刑事罚金的适用需要遵守《联邦宪法》要求的特

定程序保障。根据《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享有接受

公开、迅速的审理，对质，了解指控内容、获得律师辩护以及在可能刑期超过６个月时接受陪

审团审理等权利。〔１６〕 不仅如此，联邦税务法院、社会保障上诉委员会等行政司裁判机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ｂｕｎａｌ）也不能受理刑事案件。

其次，两者涉及惩罚的严厉程度不同。刑罚往往会伴随“定罪”而给违法者带来名誉减

损或者资格剥夺的后果，因此被告需要获得更严格的程序保障和其他保障措施（例如更严

格的举证责任），并且不能交给行政机关来实施。因此，尽管刑罚也是长期用于惩罚违反行

政法规定的行为的措施，但它只能由法院来实施。〔１７〕 而且，很多监管性立法的规定主要是

预防性的，指向违反法律或者规章，但是尚未造成实际损害、或其损害可以补救的相对人，而

刑罚则重在对犯罪行为的事后惩罚。这一特征也限制了刑罚手段的使用。〔１８〕

第三，两者在是否会留下污点记录上存在不同。刑事罚金的科处可以导致该个人被视

为罪犯。因此，如果违法行为轻微，执法官员一般不会科处刑事罚款。而借助行政罚款，行

政机关则可以在有效地惩罚违法而不必担心给相对人打上罪犯的标签。当然，从另一角度

来看，贴上罪犯的标签可能比行政罚款更好地实现威慑功能。不过，如果行政罚款数额足够

高，那么无论是否留下污点记录，都能够产生足够的威慑效果。

但是，尽管存在上述差别，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事实上，如果我们回

顾下行政罚款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在不少领域（如交通违法）的行政处罚本身就是去刑罚

化运动的产物。〔１９〕 这就给准确区分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带来了难度。

在司法实践中最常用的区分标准是看法条规定的目的是补救还是惩罚。１９３８年，美国

最高法院曾在赫弗林诉米歇尔案中指出：“法律规定这种惩罚的目的究竟是惩罚从事违法

行为的个人，还是要对该活动进行监管。”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恶意逃税的罚款，“目的是

要保护和弥补政府财政收入的损失”，因此其性质应该是补救性的行政罚款，从而为在社会

福利立法中扩大行政罚款的适用范围创造了条件。〔２０〕 最高法院还在赫弗林诉米歇尔案中认

定“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案件中同时适用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情形。〔２１〕

在赫弗林诉米歇尔案中，最高法院也提出了另一条区分标准，即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

序：如果法律适用的是民事诉讼程序，则属于行政罚款；如果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则属于刑事

罚金。最高法院指出，国会对征收额外的 ５０％罚款规定了独特的民事诉讼程序，明确表明它

的意图是施加行政罚款而非刑事罚金。〔２２〕 根据这一推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任何金钱性

惩罚都是行政罚款，从而不必采用《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所要求的陪审团审理的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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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罚款的适用对象

行政罚款的适用前提是相对人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究竟对于哪些事项可以实施

行政罚款，这就需要国会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从对现行法律规范的考察来看，适用行政罚款

的情形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标准：（１）与政府监管或者税收征管存在着合理关联。例如，联邦
政府所有的环境立法以及据此制定的规章中都规定了行政处罚的条款；〔２３〕《国内税收法典》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ｏｄｅ）也规定，纳税人如果没有及时申报或者缴纳税收，在报税事项中
存在过失或者欺诈，就可能被处以行政罚款。〔２４〕 （２）不属于自然犯的情形，如杀人、强奸等
自古被普遍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换句话说，行政罚款应该针对的是违反行政法上义

务的行为，即所谓的行政犯。〔２５〕 （３）可以期待产生预防或者补救的效果。〔２６〕 行政罚款的根
本目的是吓阻违法者或者处于类似情形的相对人的违法动机，确保相对人能够遵守监管性

法律的规定。

行政机关拥有包括行政罚款在内的一系列惩罚工具。而行政罚款的优点在于它既可以

是固定数额，也可以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可以提高执法的精确程度，避免畸轻畸重的缺陷，因

而是一种理想的有弹性的惩罚工具。因此，行政罚款通常应在下列情形发生时作为对其他

惩罚工具的有效补充而使用：

一是对轻微违法行为采用其他惩罚工具过于严厉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就曾在向国

会要求扩大使用行政罚款的权限时就指出，暂扣许可证（ｌｉｃｅｎｓ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有时显得过于严
厉，会让违法者破产、失业或者流失客户。〔２７〕

二是在有些情形下无法采用其他惩罚工具。例如，无法做到中止违法者的营业而保障

不伤害无辜的第三方或者公众。〔２８〕 例如，一旦进入供热季节，如果供热公司存在违法行为

而对其处以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的处罚，必然会损害无辜的供热用户的利益。

四　行政罚款的数额确定

和其他惩罚形式一样，行政罚款理论上也具有恢复现状、威慑和报应的功能。但是，其

中恢复原状和威慑是行政罚款的主要功能，它们能否得以实现，则取决于罚款金额的确定过

程是否符合科学合理的要求。

（一）罚款基数

计算罚款金额的第一步是要确定罚款基数。根据违法收益或者造成损失的水平，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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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规定的罚款金额的上下限〔２９〕内确定行政罚款的基数。

行政罚款要实现威慑的功能，必须首先做到让违法者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益。正如美

国环境保护局（ＥＰＡ）制定的《行政罚款政策》中所指出的：“允许违法者从违法行为中受益，
是将守法者置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而构成对他们的惩罚。因此，行政罚款通常应当至少收缴

因为违法而产生的主要经济利益。”〔３０〕

违法所得收益通常被作为确定行政罚款基数的重要依据，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将

罚款金额降低到少于违法所得收益。〔３１〕 例如，环境保护局就要求执法人员与违法者和解

后，如果罚款金额低于违法所得收益，应当在案卷中说明原因。〔３２〕

违法收益通常来说可以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通过违法行为可以推迟守法需要支付的

资金，而将省下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第二，违法者有的时候可以完全逃避一些成本，如制

造企业维持和运行污染控制设施的成本。第三，违法者还可以因为违法行为而取得竞争上

的优势，例如可以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从而增加销售额和利润。〔３３〕

为了更容易和准确地计算违法收益的水平，为确定合理的行政罚款金额提供参考，有些

监管机构设计了更具体的计算模型：

一种方法是以拖延或者逃避支付的合规成本作为参考。例如，环境保护局所开发的

ＢＥＮ计算模型可以确定违法者因为拖延购买、安装和运行污染控制设施从而节省的支出。
该模型中具体考虑的因素包括：（１）违法者的商业性质，即营利组织还是非营利组织；（２）所
需资本投资的金额；（３）一次性的不可折旧开支；（４）每年开支；（５）守法或者违法的持续时
间；（６）支付罚款的时间。〔３４〕

第二种方法则是根据边际利润或者收益作为计算标准。例如第三巡回法院在合众国诉

联盟镇市政当局（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Ａｕｔｈ．ｏｆＵｎｉｏ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案中所作判决，就是根
据被告迪安乳业（ＤｅａｎＤｉａｒｙ）公司的产量水平确定罚款的数额。在该案中，政府提供的证
据显示被告本来可以降低生产水平以满足法律的要求。〔３５〕

最后一种方法是按照个案的具体情况对经济收益状况进行合理估计，例如环境保护局

在其《清洁水法行政罚款临时性和解指南》中，针对各城市的特殊情况确定行政罚款和解的

数额。〔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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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ｉｍＣＷＡ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ｅｎａｌ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ｐ．１７（Ｍａｒ．１，１９９５）．



当然，这里也需要区分行政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３７〕这两种行为的区别。行政罚款具有

惩罚性，而没收非法所得只是要求返还因为违法行为所得的收益。有的立法采取了并处行

政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的模式。这时，如果违法者因违法行为受益的，监管部门首先发布没

收非法所得的命令，然后再接着计算罚款数额。〔３８〕 但是，有时相对人本人没有实施违法行

为，而是因为其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不当得利，这时也需要依法返还所得收益。

（二）调整系数

但是，防止违法者从违法行为中获益仅是行政罚款实现应有功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

条件。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罚款的威慑功能，确保实现让违法者不愿重复违法行为的效果，

让那些本来可能违法的人因为担心罚款的损失而打消这一念头，还需要在罚款基数的基础

上进行调整（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正如法院在 ＳＰＩＲＧ诉孟山都公司（ＳＰＩＲＧｖ．ＭｏｎｓａｎｔｏＣｏ．）案判
决中所指出的：“仅仅将罚款金额等同于违法者的经济回报，并不足以达到阻止其他或者未

来违法行为的效果。必须在此基础上增加额外的罚款，才能实现制裁的效果。”〔３９〕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监管机构通常是根据违法者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违法记录等因素确

定可非难性（ｃｕｌ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４０〕或者违法严重程度〔４１〕进而确定相应的系数，对罚款基数进行调
整后确定罚款金额。〔４２〕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各个监管机构所采取的做法往往各有不同，〔４３〕

但是综合来看，一般都会考虑下列因素：

（１）故意或过失的程度。一般来说，相对人如果存在明知违法而实施该行为，没有尽到
合理注意义务，或者故意隐瞒违法事实、误导执法人员调查等情形，则说明其存在主观可非

难性，可以从重处罚。〔４４〕

（２）违法状况的持续时间或者违法行为的发生次数。有的法律规定，罚款数额可以按
照违法状态持续天数，或者以每一违法事项为单位累计。例如，《清洁水法》中规定，船舶或

者陆上、海上设施导致原油或者危险物质泄漏，其所有者、经营者或者负责人“应当按照

违法持续时间每天最高２５０００美元，或者按照所泄漏每桶原油或者每个应通报数量单位的
（ｕｎｉｔｏｆｒｅ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危险物质最高１０００美元交纳行政罚款”。〔４５〕 又如丰田汽车延迟
报告汽车刹车缺陷案中，每销售一辆汽车算作一次违法，必须按照每辆汽车最高 ６０００美元
的标准缴纳罚款。〔４６〕

（３）违法记录。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的裁量基准规定，相对人系初次违法的，其罚款金
额可以减轻至基数的１／４。它对初次违法的定义是在实施违法之前的 ５年内没有接到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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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有关我国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参见卢星：《论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所得确定》，《行政法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例如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０８ｏｆ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２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用于设立公平基金，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征收的行
政罚款可以补充公平基金。

ＳＰＩＲＧｖ．ＭｏｎｓａｎｔｏＣｏ．，Ｃｉｖ．Ａ．Ｎｏ．８３－２０４０，１９８８ＷＬ１５６６９１，１４，２９ＥＲＣ１０７８，１０９０（Ｄ．Ｎ．Ｊ．Ｍａｒ．２４，１９８８）．
例如 ＦＥＲＣＰｅｎａｌ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１Ｃ２．３，ＤｏｃｋｅｔＮｏ．ＰＬ１０－４－０００。
例如 ＥＰＡ对其所执行的法律所制定的各项行政罚款政策（ｃｉｖｉｌｐｅｎａｌｔ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就采用这一表述。
ＳｅｅＦＥＲＣＰｅｎａｌ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１Ｃ２．５，ＤｏｃｋｅｔＮｏ．ＰＬ１０－４－０００．
甚至同一家监管机构根据不同立法，如 ＥＰＡ针对《清洁水法》（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Ａｃｔ）、《清洁空气法》（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Ａｉｒ
Ａｃｔ）和《资源保护与恢复法》（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ｃｔ）所制定的行政罚款的裁量基准就分别采
取了不同的计算标准。

ＯＦＡ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７４Ｆ．Ｒ．５７５９３－４（２００９）．
３３Ｕ．Ｓ．Ｃ．１３２１（ｂ）（７）（Ａ）．例如，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美国司法部就曾按照这一法律规定对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
钻井平台原油泄漏事故的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ＢＰ）等九家公司等提出行政罚款诉讼。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Ｂ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ｔａｌ，Ｎｏ．２：１０－ＣＶ－０４５３６ＣＪＢ－ＳＳ（Ｅ．Ｄ．Ｌａ．Ｄｅｃ．１５，２０１０）．
４９Ｕ．Ｓ．Ｃ．３０１６５（ａ）（１）．



国资产管制办公室的处罚通知。

（４）自首。相对人自首一般会被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例如，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规
定，自首案件的罚款基数应当为非自首的类似案件的１／２以下。〔４７〕

（５）合规计划（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为了预防违法或者及时发现违法，联邦监管机构
往往会鼓励相对人事先制定完善的合规计划，因此，相对人事先制定合规计划也可以作为减

轻处罚的情节。例如，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ＦＥＲＣ）的处罚指南规定，相对人已经制定有效
合规计划的，在量罚时可以调低其可非难性指数（ｃｕｌ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４８〕

（三）支付能力

即使根据上述方法确定了相应的罚款金额，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可能会出现无法实际

履行的情形。因此，在特定情况下，监管机构还需要在衡量相对人的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将罚

款降低到合理的水平。

通常来说，这一过程中需要考虑下列两种因素：一是相对人缴纳行政罚款后是否会无法

返还非法所得；〔４９〕二是相对人是否存在资金紧张，以至于即使采取分期付款的安排，也无法

满足支付所需罚款和返还非法所得的需要。〔５０〕

为了准确衡量相对人的支付能力，环境保护局针对公司、城市和个人这三类相对人分别

开发相应的计算机分析软件 。如针对公司开发的 ＡＢＥＬ模型，可以很方便地分析公司过去
三至五年报税（ｔａｘｒｅｔｕｒｎ）信息，并得出公司基本财务和未来现金流的状况。〔５１〕

五　行政罚款的实施程序

如何有效、高效和公正地作出行政罚款的决定，这是行政罚款制度的核心问题。为了实

现这一目的，对于行政罚款制度设计的实施程序，美国联邦立法主要采取的是如下两种模式：

（一）行政机关主导的模式

由行政机关主导（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模式，是指立法授权行政机关评估罚款金
额，并就和解进行妥协。美国联邦立法规定采取这种做法的例子相对较少，但是总的趋势是

日益增多。目前采取这一模式的行政机关主要包括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

（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５２〕、移民局（ｔｈｅＵ．Ｓ．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邮政局和联邦房屋金融管理局（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Ｈｏｕｓ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
海岸警卫队〔５３〕等。

１．行政机关的评估

这种模式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告知相对人和根据相对人要求举行正式听证会（又称“审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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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ＯＦＡ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７４Ｆ．Ｒ．５７５９３（２００９）．
ＦＥＲＣＰｅｎａｌ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１Ｃ２．３．（ｆ），ＤｏｃｋｅｔＮｏ．ＰＬ１０－４－０００．
ＦＥＲＣＰｅｎａｌ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１Ｃ３．２．（ａ），ＤｏｃｋｅｔＮｏ．ＰＬ１０－４－０００．
ＦＥＲＣＰｅｎａｌ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１Ｃ３．２．（ｂ），ＤｏｃｋｅｔＮｏ．ＰＬ１０－４－０００．
环境保护局开发的各项分析模型，可以参见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ｉｖｉｌ／
ｅｃ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根据《１９７０年职业安全和健康法》（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０，２９Ｕ．Ｓ．Ｃ．§６６１）第１２节的规定，
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共同行使该法赋予的执法权。

３３Ｃ．ＥＲ．§§１．０７－１ｔｏ－８５（２０１０）．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Ｆｏｒｃｅ，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ｖｉｅｓｔａｎｄＪｏｓｈｕａＳ．Ｆｏｒｃｅ，“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Ｈｏｒｉｚ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Ｃｏｓｔｓ，ＣｉｖｉｌＤａｍａｇｅｓ，Ｃｒｉｍｅｓ，Ｃｉｖｉｌ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ｉｎＯｉｌＳｐｉｌｌＣａｓｅｓ”，８５Ｔｕｌ．Ｌ．Ｒｅｖ．９６４
（２０１１）．



判式听证会”或者“基于证据的听证会”）等特定程序保障，然后才能作出决定。如果相对人

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行政首长提出复议申请。

美国《１９７０年职业安全和健康法》（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０）是这

一类立法的代表。该法授权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ＯＳＨＲＣ）共同执法，确保

工作场所符合安全和健康的要求，减少因工伤亡事故。根据该法所规定的加速执法程序，检

查官员有权在合理时间以合理方式对工作场所进行检查。如果在检查或者调查过程中，有

理由相信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形，他可以向雇主开出罚单，上面详细记载违法情形，建议整改

时间，〔５４〕以及在劳工部长裁量权限内建议行政罚款金额。〔５５〕

如果雇主对罚单不服，或者对整改期限或者罚款数额不服，他必须在 １５天内通知劳工

部长。否则，罚单、整改期限或者建议的罚款金额就会成为最终的决定，雇主也不能再向行

政机关或者法院提起复议或者审查的申请。如果雇主提出申请，行政机关的整改建议自动

中止执行，直到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程序结束才能作出纠正违法的最终决定。

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的行政法法官会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第 ５５２节的规定举行

正式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行政机关就指控违法，建议整改期限或者行政罚款承担举证责

任。行政法法官有权考虑“雇主的经营规模、违法严重程度，诚信记录和以前的违法记录

等”因素，确认、修改或者删除相关决定内容。行政法法官的决定一般就成为职业安全和健

康审查委员会的最终决定，除非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要求进行复审。在进行

复审之后，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就成为最终决定。

２．向上诉法院起诉

相对人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但是上诉法院往往对行政机关的决定赋予较高的尊

重程度，其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案卷中所记载的实质证据。

以《职业安全和健康法》的规定为例，雇主如果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可以在规定

期限内向上诉法院申请司法审查。职业安全和健康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有关事实问题的结

论，如果得到案卷中实质证据的支持，就是决定性的。〔５６〕 而为了确保雇主及时实施整改，劳

工部长有权通过申请由上诉法院强制执行的即决裁定（ｓｕｍｍａｒｙ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ｒｅｅ）。对于不按

照委员会最终决定实施整改的，在以后的检查中发现的，按照每天最高１０００美元累计。〔５７〕

３．简要评价

这种模式允许行政机关可以有更大的机会形成自己的规则体系。行政机关举行的正式

听证会，有助于梳理争议点，确定核心程序和实体问题。他们对所执行法律的立法史的熟悉

和专业认识水平，也有助于提高行政决定的质量。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对行政机关的决定赋

予更高程度的尊重，即一般只进行有限程度的司法审查，行政决定只需要遵守实质性证据标

准。因此，行政机关也更有可能影响所执行法律的未来发展。

如果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有助于完善相关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的首长需要

对具体决定背后的推理、动机和减轻因素进行解释。而且行政案卷的公开也确保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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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２９Ｕ．Ｓ．Ｃ．６５８（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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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保障。但是，这一做法也有其缺陷：

首先，这种做法尽管减轻了法院的负担，但却可能增加行政机关的负担。如果不能达成

和解，行政机关就需要举行审判式的听证会。因此行政机关会有更强的动机达成和解，以免

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５８〕

其次，行政机关在程序中既是指控者，又是裁判者，容易形成先入为主和偏见。通常而

言，就行政罚款而言，行政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和首长之间的分工并不明确。行政机关首长在

听证会之前参与决定的程度越深，则其在听证会之后改变决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二）司法机关主导的模式

司法机关主导（ｃｏｕｒ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的模式，是指联邦地区法院对行政机关评估的行政罚款

金额可以实施重新审理的司法审查并确定最终数额。这种模式在美国也是比较传统的模

式，立法对绝大多数的行政罚款都采用了这一模式。

１．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非正式谈判

采取这种模式的立法往往明确规定执法机关确定罚款金额的公式，以及行政机关在妥

协、免除或者减轻罚款金额时采用的一般标准。具体考虑的因素包括违法者经营规模和违

法严重程度。行政机关初步认定相对人违法事实之后，就会与相对人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以

理清基本案件事实，并且共同达成一个公平的和解数额。

《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ｎｄ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ｃｔ）是这类立

法的典型代表。该法禁止销售或者提供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标准的机动车或者机动车设备，

要求加强机动车安全研究和开发，以减少机动车事故。〔５９〕 该法规定，对于不能提供记录、未

能提供报告或者拒绝允许进行检查等行为，每辆机动车或者每件机动车的设备涉及违法行

为时都需要处以１，０００元行政罚款，但是累计最高不得超过８０万美元。〔６０〕

负责实施该法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ＮＨＴＳＡ）有权确定合理的罚款金额，并有权
对该数额通过谈判进行减轻或者妥协。在确定合适数额时，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应当

考虑相对人经营规模和违法严重程度。〔６１〕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如果发现汽车制造商

没有及时告知汽车购买人有关汽车缺陷的信息，构成了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６２〕在确定违

法行为应处罚款金额之前，往往需要先给相对人提供“解释理由”信函（“ｓｈｏｗｃａｕｓｅ”ｌｅｔｔｅｒ）
的机会。但是该法并没有规定需要采取何种听证程序。〔６３〕

２．地区法院的重新审理

在美国监管实践中，绝大多数相对人面对监管机构的指控，往往会在上述非正式谈判程

序中选择以和解结案。一般来说，在超过 ９０％的案件中，相对人都会和监管机构达成和解。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双方未能就罚款金额达成一致。那么，接下来的程序就是行政机关必

须在地区法院重新进行的诉讼程序中胜诉才能最终实施该行政罚款。这里具体又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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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一是由司法部代表行政机关向法院起诉要求处以行政罚款，二是监管机构作出行

政罚款决定后相对人到法院提起诉讼，例如，《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规定，如果汽车制

造商不服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决定，则需要由联邦地区法院进行重新审理式（ｔｒｉａｌｄｅ

ｄｅｎｏ）的司法审查。联邦地区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常会同意处以法律规定的罚款最高

限额。

３．简要评价

这种模式具有以下优点：首先，它可以提高罚款金额的评估和征收的快速和有效性。由

于大多数情况下，行政罚款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美元，为了节约行政资源，就没有必要经过漫

长的法律程序以确保法律的遵守。其次，如行政机关无法就罚款金额达成和解，接下来的就

是地区法院的程序，这时行政机关的官员也无需做太多准备。只要他们提供了表面（ｐｒｉｍａ

ｆａｃｉｅ）证据，接下来就是由司法部代表政府参加诉讼。

但是，这一模式也有一些不足：首先，关于罚款金额的非正式谈判，其实隐含着要求快速

达成和解的威胁，这就让人不免怀疑和解的质量。尤其是在罚款金额并不大时，相对人出于

现实考虑，往往会牺牲自己的程序权利。其次，在这种程序中，行政机关也往往没有机会形

成统一的执法标准。最后，这种做法也增加了联邦法院的案件负担，迫使它们卷入重复的事

实问题，而不是法院本应推翻的法律解释问题。〔６４〕

六　行政罚款的执行与使用

（一）行政罚款的强制执行

地区法院负责强制执行最终的行政罚款决定。如果相对人没有缴纳行政机关最终决定

中确定的罚款金额，或者没有交纳与相对人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确定的罚款金额，行政机关

均可以申请联邦地区法院强制执行，这时地区法院不再审理违法事实问题或者罚款合理性

问题。也就是说，相对人必须交纳罚款，而不能要求由陪审团对案件事实进行审理。〔６５〕

为了督促相对人及时履行有关行政罚款的行政机关决定（包括和解协议）或者法院判

决，美国立法还规定可以对相对人按日加收行政罚款或者禁令救济的条款。

需要指出的是，征收行政罚款并不是立法的唯一目的，美国立法同样重视违法行为的纠

正或者危险状态的及时消除。例如，《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定，如果工作场所存在可能导

致死亡或者严重人体伤害的紧迫威胁，行政机关可以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临时禁令（ｉｎｊｕｎｃ

ｔｉｖｅｒｅｌｉｅｆ）或者临时性的限制令（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ｅｆｒａｉｎｏｒｄｅｒ）。〔６６〕

（二）行政罚款的资金使用

通常情况下，违法者所交纳的行政罚款需要征收入国库。但是，也有一些法律对行政罚

款资金的使用作出了特别的规定。

一种情况是为了鼓励举报，而允许将所征收的罚款按一定比例奖励给举报者（ｗｈｉｓｔｌｅ

ｂｌｏｗｅｒ）。例如，依据早在１８６３年制定的《反欺骗政府法》（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ＣｌａｉｍＡｃｔ）的规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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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司发现有人欺诈美国政府财物，能够以政府名义控告违法者（ｑｕｉｔａｍａｃｔｉｏｎ），并在胜诉

后分享一部分罚款数额。《反欺骗政府法》至今仍然是应对企业欺诈政府的行为的一门利

器。例如，辉瑞制药公司（Ｐｆｉｚｅｒ）２００９年因违反《反欺骗政府法》而支付了 １０亿美元的行政

罚款，６名举报人分享了其中的１．０２亿美元。〔６７〕

另一种情况则是将行政罚款资金用于救济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体现行政罚款的威慑

与救济的双重功能。一是设立基金专项用于救济受害人。例如２００２年，美国第二大长途电

话公司世界通信（ＷｏｒｌｄＣｏｍ）与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和解，同意支付 ７．５亿美元行政罚

款。ＳＥＣ依法用这些罚款设立了公平基金（Ｆａｉｒ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用于赔偿１９９９年４月后

持有世界通信公司股票和债券的投资人。〔６８〕 二是直接拨付到因违法行为而利益受损的行

政机关。例如辉瑞制药公司（Ｐｆｉｚｅｒ）２００９年因违反《反欺骗政府法》而支付的 １０亿美元的

行政罚款，除奖励举报人之外则分给全国各地的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Ｍｅｄｉａｉｄ）体系。〔６９〕

七　行政罚款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罚款在美国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监管机构手中的一把利器。考察这一制度在美国的

立法和监管实践，可以发现它至少可以为我们完善行政处罚制度提供如下几点启示：

其一，罚款制度的目的是追求威慑和补救的统一。

美国监管机构在计算行政罚款金额时区分了两部分考虑因素，一部分是体现违法收益，

另一方面则体现违法严重程度。前者旨在消除违法者通过违法行为受益的可能性，消除继

续违法的激励。后者则是将罚款金额与违法行为的主观可非难等因素结合起来，有效地增

强了罚款的威慑力度。此外，美国立法还要求监管机构对罚款上下限标准根据通货膨胀情

况进行调整，这一颇具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也确保了罚款的威慑性，不致因通货膨胀因素而

减弱。与此同时，行政罚款制度也同样关注为受害人提供救济，一方面，在存在非法所得情

况下，优先实施没收非法所得用于赔偿受害人，同时在行政罚款资金使用上，立法允许将所

征收罚款资金用于设立专门资金以救济受害者，这也体现了威慑和补救的统一。

而在中国《行政处罚法》则是将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作为并列的处罚类型加以对待的，

罚款金额与非法所得之间并无关联，也不关注相对人采取预防措施的需要，这就很难对相对

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度，也无法促使相对人积极采取措施预防违法。而在受害者救济方面，

忽视受害人利益是我国行政处罚立法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其二，罚款金额的确定追求一致性和灵活性的平衡。

在结合个案确定罚款金额时，为了追求行政罚款金额的一致性，避免畸轻畸重，监管机

构制定的裁量基准区分了罚款基数和调整系数，并明确了相应的考量因素，从而有效压缩了

监管机构在罚款数额确定方面拥有的裁量权，体现了对监管对象的公平对待。但它同时所

规定的一些考量情节也照顾个案的特殊性，如鼓励自首、鼓励相对人事先制定有效的合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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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且允许在审查相对人的支付能力基础上对罚款金额进行进一步调整，这就体现了高度

的灵活性，这也使得行政罚款相对于其他惩罚工具可以独具优势。

相比之下，中国《行政处罚法》尽管在总则中规定了“过罚相当”的原则，但是并未对行

政罚款的额度提供任何具体指导。大量法律法规通常仅笼统规定罚款幅度，存在较大的任

意性。为了克服这种灵活度过度而一致性不足的问题，我国各地监管部门先后制定了罚款

裁量基准，但是大多只是细化违法行为类型，缩小罚款幅度，在确定标准上仍然缺乏系统科

学的计算方法，而在这方面，美国法经验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三，罚款实施的程序注重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从行政罚款的实施程序上看，美国立法提供了两种选择，一种是以行政机关为主导，它

减轻了法院审理案件的负担，法院只需要对行政罚款决定进行实质证据的审查，但是法律对

行政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要求举行正式听证会；另一种是以司法机关为主导，行政机

关在计算和确定行政罚款金额时不需要举行正式听证会，而法院则实行较高的司法审查强

度，即进行重新审理式的司法审查。这些选择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公正与效率两种价值之间

的平衡，如行政过程如果加强了程序保障，则司法审查环节可以适度降低强度以维护效率的

价值，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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